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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務 會 於 二 ○ 一 一 年 一 月 十 八 日 舉 行 額 外 會 議 ， 審 議 二 ○ 一 二 至 一 五 年 度

學 術 發 展 建 議 草 稿 。  

 

學 術 發 展 建 議 草 稿 的 制 訂 ， 乃 經 過 與 所 有 學 院 進 行 多 次 廣 泛 的 諮 詢 ， 過 程

公 開 並 具 透 明 度 。 各 學 院 院 長 已 於 資 源 分 配 委 員 會 的 數 輪 會 議 中 討 論 過 學

術 發 展 建 議 的 初 稿 ， 並 已 決 定 各 新 增 課 程 之 優 先 次 序 。 學 術 發 展 建 議 草 稿

因 應 教 資 會 就 學 術 發 展 建 議 程 序 採 用 的 評 核 標 準 及 評 審 方 法 ， 具 備 自 我 反

思 及 評 核 的 性 質 。 學 術 發 展 建 議 草 稿 並 包 括 競 投 第 一 年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學 額

的 策 略 ， 反 映 了 各 持 份 者 的 共 識 。  

 

學 術 發 展 建 議 草 稿 主 要 強 調 四 年 制 課 程 包 涵 之 廣 泛 教 育 ， 當 中 包 括 大 學 核

心 課 程 、 學 院 課 程 及 共 同 的 第 一 年 課 程 及 學 習 體 驗 、 在 合 適 的 情 況 下 推 行

大 類 招 生 、 在 主 修 課 程 下 開 設 更 多 專 修 範 圍 、 計 劃 中 的 新 課 程 全 屬 跨 學 科

及 跨 學 院 性 質 ， 以 及 特 別 設 計 的 兩 年 制 課 程 以 競 投 作 為 副 學 位 畢 業 生 銜 接

的 高 年 級 生 學 額 等 。 至 於 新 課 程 的 建 議 ， 則 在 科 學 ／ 科 技 及 人 文 科 學 ／ 社

會 科 學 等 學 科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， 並 反 映 了 大 學 本 身 的 優 勢 及 切 合 社 會 需 要 。  

 

教 務 會 認 可 二 ○ 一 二 至 一 五 年 度 學 術 發 展 建 議 草 稿 ， 提 請 校 董 會 核 准 ， 並

知 悉 學 術 發 展 建 議 將 於 二 ○ 一 一 年 二 月 十 五 日 的 期 限 前 提 交 教 資 會 。  

 

 

二 ○ 一 一 年 二 月  

 

 


